附件1：
成都市新都区第三人民医院
法律顾问服务采购项目调研需求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为进一步深化依法治院工作，切实提升医院依法治院水平与能力，有效防范、控制并化解各类法律风险，夯实医院合规运营基础，拟采购专业医院法律顾问服务。为科学规范推进此项采购工作，确保采购服务贴合医院实际需求、保障采购质量，现针对该法律顾问服务采购项目，开展采购前市场调研工作，全面掌握市场相关情况，为后续采购决策提供可靠依据。
二、服务内容
(一)日常法律顾问服务
1.法律咨询：就医院所有工作中的涉法问题提供口头或者书面的法律分析意见。
2.出具法律意见书：根据聘请方的要求，对聘请方的重大决策、 合同行为和投诉处理等事务，出具法律意见书，为聘请方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和法律建议。
3.出具合法性审查意见书：对聘请方起草的重要文件、规章制度提供修改和补充意见，并提出合法性审查意见。
4.协助研议问题：受聘请方邀请，定期或者不定期就涉及聘请方法律事务中的疑难复杂问题进行研究、讨论；草拟、修改、审查医院的重大经济、劳动人事、采购、基建等各方面合同，提出法律意见。
5.受聘请方委托，代理或者协助聘请方处理有关涉法的信访、投诉等法律事务。
6.应聘请方要求，参与有关听证、复议、调解、裁决等活动，提出相关意见。
7.举办法律讲座：结合聘请方特点，为聘请方单位人员举办法律讲座至少二次，以提高工作人员法治思维和依法执业意识和水平。
 8.根据聘请方安排开展每季度一次法治查房或律师进医院现场咨询，每次时长不少于3小时。
9.具有担任三级医院法律顾问工作的经历，熟悉医疗卫生行业管理规范，具备良好的职业操守、较强的保密意识和风险防控能力。
10.协助聘请方办理其它法律事务。
（二）诉讼、仲裁等
1.授权代理：受采购人委托及书面授权，独立代理其诉讼、仲裁及执行等法律活动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接收法院或仲裁机构的有关文书或材料后，于收到之日起 24 小时内通知采购人；负责拟定诉讼中采购人需出具的全部法律文书（包括但不限于答辩状、证据清单、上诉状、上诉答辩状、延期审理申请书、管辖权异议申请书等），收集整理案件证据，并在法定期限内递交相关司法或仲裁机构；同时负责拟定仲裁相关文书及材料。
4.风险预警与沟通：对于存在败诉风险的案件，自收到法院相关文书之日起2日内向采购人反馈，并当面沟通案情，明确风险点及应对建议。
5.出庭与材料：管理严格按照法院或仲裁机构要求参加庭审活动，非经采购人书面批准，不得将案件相关资料带离指定工作地点。
6.案件复盘与专业建议：出具诉讼、仲裁年度或个案分析报告，系统梳理案件事实、法律依据及处理结果，提出针对性法律建议及内控改进措施。
7.律师代理人资质:诉讼代理人员不少于 1 名，须持有有效律师执业证书，执业年限不低于 5 年；熟悉医疗卫生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及行政管理规定，熟练撰写各类法律文书，熟悉诉讼、仲裁等法定程序，具备丰富的医疗纠纷诉讼实务经验。
8.保密义务：对在服务过程中知悉的采购人未公开信息、患者隐私、医疗数据、内部管理资料、案件信息及商业秘密等承担严格保密责任，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，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、披露或使用；服务合同终止后，保密责任仍然有效。
9.其他协助事项：协助采购人办理其他委托范围内的法律事务，包括但不限于证据保全、财产保全、执行异议等。
